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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勤于体者，神不外驰，可以集神；人勤于
智，精不外移，可以摄精。 ——《退庵随笔》”

健康快乐周刊

YIJIAZHIYAN一家之言

景区门票“三年不涨”
别成了“三年必涨”

□ 罗瑞明

WEI SHENG YIN微声音

妈妈看了下手机
男童就被车轧身亡

近日，河南郑州一百

货楼下，一名两岁男童被

一辆轿车碾轧，头部受伤

不治身亡。有目击者说，

事发时孩子母亲正在看

手机，一瞬间工夫孩子就

跑 到 了 车 辆 右 前 轮 位

置！家长一定别让孩子

离开视线，勿因疏忽酿悔

恨！转起提醒“低头族”

爸妈！@郑州晚报

韩国一名14岁少年
吃着饭就把钱赚了

韩国 14 岁少年金诚

振，11岁开始网络直播吃

饭。父母在外地，爷爷奶

奶吃晚饭时间太早，最初

他是希望有人陪他一起共

进晚餐。没想到网络直播

吃饭给他带来了收入，最

受欢迎的一期直播他挣了

200 万韩元，约合人民币

11000元。网络直播吃饭，

你怎么看？@央视

FEI CHANG DAO非常道

渔民打鱼捞到机器人
经鉴定竟是“间谍”

53 岁的海南岛渔民

黄运来，三年前打鱼时

捞到一个一米多长、像

鱼雷一样的“怪东西”，

经鉴定这竟是一个可照

相、有光纤和卫星通讯

功 能 的 缆 控 水 下 机 器

人，是某国海军在我海

域秘密投放的，以获取

我海军舰队活动动向，

实现近距离侦查和情报

收集任务。“间谍”无处

不在，发现异常情况，应

第一时间和国家安全部

门取得联系。@中新社

政法委副书记打副市长
不能调解就完事了

疑因对表彰名额存

在分歧，广东湛江市政法

委副书记庞某某将湛江

市副市长梁某某给打了；

在现场的湛江市纪委一

科室主任钟某上前劝阻，

也遭其拳打脚踢。

绝大部分人总觉着

“官员打人”是丑闻，所谓

“家丑不可外扬”，大事化

小小事化了。岂不知这

是典型的陈腐思维、人治

思维。在法治社会，碰到

这种事，该公开的公开，

该处分的处分，该维权的

维权，一切用法纪来行

事，这正是当下最需要的

“法治思维”。@新京报

SHIXIANGZATAN世相杂谈

SHISHILUANDUN时事乱炖

遏制开学高消费
亟须上好“第一课”
□盛人云

开学季临近，福州各大卖场电子数码产品的

销售高峰到来。市区多个家电卖场的手机、电脑

等电子产品销量暴涨，开学消费出现“井喷”。

近年来，每到新生开学季，有关入学花费太

高的话题都会引发热议。究其原因，一是时代变

了，理念也变了；二是家长变了，学生也变了。在

信息高发展的时代，各种电子消费用品价格昂

贵，造成预算虚高是“物理原因”。而家长不让孩

子输在“硬件装备”上、学生攀比心理在作祟，是

助推“开学浪费”的“化学原因”。

应当说，在经济条件许可下，添置一些中高

档消费品，鼓励一下孩子的学习信心，这也无可

厚非，但过度的开学消费，就是浪费。央视著名

主持人白岩松表示，现在孩子最缺的是苦难这一

课。从最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角度看，如果开学时

花钱无度，不利于孩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相反，引导孩子理性消费、学会理财，有可能

受益终生。因此，要想遏制愈演愈烈的新生花费

过高现象，亟须家庭、学校和整个社会一起努力，

为孩子们上好“开学第一课”。

首先，学生家长有责任、有义务用实际行动帮

助孩子建立正确的消费观。家长们应该看到，有

意识地培养孩子节俭的习惯，从心理上给予更多

关怀，让孩子体会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人生必

备的品格，才是孩子一生的财富。如果给孩子过

多的钱，让他们的消费超越了学生应有的水平，最

后未必有利于孩子，相反却可能害了孩子。

其次，学校要充分发挥育人功能，在日常的

教育教学工作中渗透进理性的消费教育。让学

生认识到家长挣钱之不易，树立“节约光荣，浪费

可耻”的观念，引导学生避免消费误区，使学生把

钱用在文化消费、爱心消费等领域。同时要开展

好“勤俭教育”，引导孩子理性消费，向学生传递

勤俭节约的消费理念。

最后，整个社会也要反思，在各层面积极引

导学生良性消费，避免传递错误信号。相信，只

要大家都能从关心爱护下一代的角度出发，反思

自身的行为，就一定能为孩子们创造良好的成长

环境，使他们免于陷入攀比消费、炫耀消费、超前

消费和畸形消费的人生陷阱之中。

别让“市长被罚”
真的成为一场作秀
□程贤钧

浙江诸暨市市长徐良平因为分管的河道有

垃圾，最近被罚了140元，并实名实姓地刊登在

当地报纸上。同时被罚的还有18位市级领导。

看了新闻后，不少人认为市长被罚 140 元，

这只是一场作秀。毕竟，现在领导作秀的例子确

实很多。但我并不愿意用作秀的眼光去看待这

个件事，我更愿意认为这是照章办事的正常处

罚。完成目标就奖，未完成目标就罚，对于普通

职工是这样，对于领导乃至市长同样应是这样。

罚款不能仅仅只限于普通百姓，对于领导也应一

视同仁。奖罚分明，工作方能扎实推进。这次，

诸暨市市长也被罚款140元，说明诸暨市在“河

长制”面前没有特权，不管是市长还是基层干部，

都是一视同仁，令人称赞。

但是，罚款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更不是做

做样子让别人看的。其实，百姓更关心的，不是

市长罚了140元，而是市长被罚后河道管理是不

是得到改善。如果罚款后没有下文，或者这次被

罚，下次还挨罚，接二连三地吃罚单，而河道管理

依然不能令百姓满意，那么，“市长被罚”真的就

成为一场令人作呕的作秀了。

腐败现象披上外衣
公款旅游称“学习培训”

□吴之如 文/画

广东省纪委通报近期

查处的 8 起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追究案例。其中之一

是：韶关始兴法院以外出

“学习培训”为名，公款组织

部分党员干部分批到云南、

江西、福建、广西等地旅游，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有些时候，腐败现象

和不正之风并不是赤裸裸

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而是

被裹上一层温情脉脉的轻

纱，或者打上了炫人眼目的光晕。譬如公款旅游，如今谁若是仍然堂而皇之地

天马行空，恐怕非落得个灰溜溜地检讨受处分的结局。于是，打着“学习培训”

的旗号组织公款旅游的主意，就在一些贪图享受又自以为聪明的公仆的头脑中

流行起来。

但是，反腐倡廉既然已经成为党和政府认定的长期目标之一，那么，任何继

续违反党风廉政制度的行为，都不可能得到放纵和庇护。韶关始兴法院公款旅

游事件的责任人，事后都得到了开除党籍、行政撤职或降职的处分，正是严肃党

纪政纪、厉行廉政制度的例证。

假如公仆们的违纪违规违法行为，都能及时依法循规查处，权力关进制度

的笼子就将成为现在进行时，而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如此，党风官风民风

的根本好转就会成为社会现实。人们的这一期待，就会成为社会的常态。

自2007年国家发改委规定“三年不涨价”后，每到“解禁年”许多景区便迫不

及待地涨价。8月21日，记者梳理发现，在宣布即将涨价的景区中，个别景区还

入选了国家旅游局2015年5月公布的“全国旅游价格信得过景区”。

规定“三年不涨价”，对景区门票的上涨有一定的制约力，在限制时间内不得

任意涨价，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旦过了三年期限就不受此约束，只要想涨都视

为合规，“三年不涨价”极易成“三年必涨价”，时隔三年就涨已经成为一惯例，从

2007年算起，2016年是第三个三年解禁期，目前又出现大范围的涨价“热身”，有的

门票超过200元还继续涨，甚至“价格信得过景区”也不顾及当初的承诺。

诚然，三年之中变数不少，物价和维修成本等都有一定幅度的提高，但大多

景区门票收费已经实施多年，门票中已经含物价上涨等因素，再则，目前门票价

格普遍定位过高，已经获得了丰厚利润。门票“逢三年必涨”不完全是为了弥补

开支缺口，而是以此作为创收的一大来源。从以往报道的事例看，有的将其挪

作他用，什么“基础设施建设费”、“防洪水利建设费”、“资源有偿使用费”等等，

有的还将大量的招待费从中列支，门票成了“唐僧肉”，助长了涨价的冲动。

要说起来，三年解禁之后要涨价也不是想涨就涨，得通过一定的程序，其中

听证会少不了，但只要是想着涨价，听证会也只是形式，顺水顺风，一听就过，其

中的原因谁都明白，听证会在本地开，参加者是本地人，本地提出方案，本地进

行议，除开其他原因不说，不少人对于本地的景区早已看过，有的甚至不止一

次，涨不涨对他们都无所谓。再则，不少地方还规定本地户籍可享受优惠，这样

的听证会怎能反映外地游客的意志？

门票涨幅过快一直备受公众诟病，由此旅游主管部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如：100元至200元的，一次提价幅度不得超过原票价的25%；200元以上的，一次

提价幅度不得超过原票价的15%。这对提价幅度有一定的约束，但每三年提一

次，用不了多少年提价就可能达到百分之百，门票没有最高，只会更高。还有旅

游主管部门实行的“全国旅游价格信得过景区”挂牌，要求景区全面实行一票

制，承诺较长时间保持门票价格稳定。这样的承诺能有多少作用？即使是加入

到其中涨了价又能怎么样，被发现后至多也就是退出了事，在利益面前，有多少

人会信守承诺。

真正来说，要做到景区门票稳定，光规定“三年不涨价”还远远不够，很容易

成“三年必涨”，要跳出“三年必涨”的怪圈，应该是：三年之后没有正当理由同样

不能涨价，对于门票应进行上限，对高价位予以叫停，这是一。其二，对于欲涨

价的景区门票应先进行审核，看看其成本是多少，有无利润，不能有利无利一概

而涨。其三，要突出公益性，对于名胜古迹不仅不能提价，而且要适时降价。

“三年不涨价”不能只是时间上规定，还应从内容上进行完善，只有严格地

细化，“三年不涨价”才不会变味。


